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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譴責下列各方違反《香港聯

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1) 中國無線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2369）； 
 
(2) 該公司執行董事兼主席郭德英先生（「郭先生」）；及 
 
(3) 該公司執行董事蔣超先生（「蔣先生」）。 
 
實況 
 
截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該中期期間」）前，該公司一直獲利。該集團於

截至 2007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盈利為 124,600,000 元，截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止年

度的盈利則為 167,500,000 元。 
 
2008 年 4 月，該集團的營業額大幅下跌，導致出現重大虧損（見於 4 月份的管理層賬

目），使該集團的整體財務狀況由盈轉虧。銷售額下滑主要是由於該集團主要客戶中

國 聯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中 國 聯 通 」 ） 減 少 向 該 集 團 訂 購 碼 分 多 址 技 術

（「CDMA」）產品。 
 
該公司約於 2008 年 4 月獲悉中國電信行業的建議重組方案（「電信改革」）。其後，

中國有關部門於 2008 年 5 月 24 日公布電信改革方案，包括將中國聯通的 CDMA 業務

售予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該公司當時預期電信改革可於兩至三

個月內完成。執行董事相信，若中國電信於改革完成後開始向該集團訂購 CDMA 產

品，該公司的銷售額可望於 2008 年 5 月或 6 月重拾升軌，提高該中期期間的整體業

績。 
 
2008 年 5 月 26 日，該公司執行董事從 2008 年 4 月的管理層賬目中得悉該月份有重大

虧損約 18,000,000 元。 
 
2008 年 6 月 2 日，中國聯通刊發公告，披露其與中國電信訂立協議，建議將其 CDMA
業務出售予中國電信，當中的時間表顯示建議交易於該中期期間結束後數個月方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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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6 月 27 日，執行董事收到 2008 年 5 月的管理層賬目後得知該公司的業務營運

持續錄得重大虧損。 
 
2008 年 7 月 11 日至 14 日，全體董事均收到該集團的綜合及按 HKFRS 調整的 2008 年

5 月管理層賬目，當中錄得一項 81,700,000 元的虧損（「2008 年 5 月賬目」）。於

2008 年 7 月 15 日舉行的董事會會議，董事會審閱 2008 年 5 月賬目後，議決盡快刊發

盈利警告公告。 
 
然而，該公司一直並無刊發盈利警告公告，直至 2008 年 7 月 30 日下午 1 時 26 分方刊

發公告，聲明該公司於該中期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將錄得虧損」。該公司於該

日的股份收市價較(a)前一日收市價下跌約 11.34%；及(b) 2008 年 7 月 30 日上午交易時

段最高價位下跌 22%。2008 年 7 月 30 日的交易量是 10 天平均交易量的 10 倍以上。 
 
2008 年 8 月 27 日，該公司公布該中期期間的業績，錄得虧損 49,300,000 元（2007 年中

期業績則有盈利 124,600,000 元）。 
 
適用的《上市規則》條文及違規  
 
《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規定，發行人須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情況下，盡快公布以下任

何資料：(a)供股東及公眾人士評估集團的狀況所必需者；(b)避免其證券的買賣出現虛

假市場的情況所必需者；或(c)可合理預期會重大影響其證券的買賣及價格者。 
 
《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註 11(ii)訂明，在下述情況下，發行人必須立即履行披露責

任，不得有誤：據董事所知，公司的財政狀況或其業務表現又或發行人對本身表現的

預期有所轉變，而若市場得悉此等轉變很可能會導致其上市證券價格大幅波動。 
 
從該公司及其董事遞交的資料顯示，上市科認為該公司有責任於 2008 年 5 月 26 日當 4
月的管理層賬目清楚顯示其業務有重大衰退時（又或於 2008 年 6 月 2 日或 2008 年 6 月

27 日，但無論如何不應遲於 2008 年 7 月 15 日）刊發盈利警告公告，不應有誤。 
 
由於該公司於 2008 年 7 月 30 日方刊發盈利警告公告，上市科認為該公司已違反《上市

規則》第 13.09(1)條。 
 
郭先生及蔣先生均曾各自向聯交所承諾會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上市科

認為，郭先生及蔣先生二人身為執行董事且由 2008 年 5 月 26 日起只有兩人才知道該集

團業務及整體表現大幅倒退，卻導致或沒有阻止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13.09 條，

因此違反了其向聯交所作出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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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進行和解後，安排如下： 
 
1. 該公司並不就上市科宣稱其違反《上市規則》第 13.09(1)條有關延誤刊發盈利警

告公告作出抗辯； 
 
2. 郭先生及蔣先生並不就上市科宣稱其違反《承諾》而作出抗辯；違反《承諾》

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於 2008 年 5 月 26 日起獲

悉該集團業務及整體表現的重大逆轉後並無促使該公司根據第 13.09(1)條披露有

關情況；及 
 
3. 該公司、郭先生及蔣先生接受上市委員會對其施加下述的制裁及指令。 
 
制裁 
 
上市委員會作出下列制裁： 

 
1. 譴責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13.09(1)條；及 
 
2. 譴責郭先生及蔣先生如上文所述違反各自的《承諾》，原因是他們沒有盡力促

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此外，上市委員會作出以下指令： 
 
(1) 該公司須於本新聞稿刊發日期起計兩星期內，委聘上市科接納的獨立專業顧問

並持續聘僱兩年，作為其遵守《上市規則》的顧問（「合規顧問」）。該公司

須於委聘合規顧問前向上市科提交顧問的建議檢討範疇供其給予意見。合規顧

問須對該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匯報； 
 
(2) 現時仍為該公司董事的郭先生及蔣先生，(a)須參加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

董事學會或上市科認可的課程機構所提供涵蓋 8 個主要範疇的培訓 24 小時及有

關持續責任的培訓（包括《上市規則》第 13.09(1)條的披露責任）4 小時，並於

本新聞稿刊發日期起計 90 日內完成；及(b)於完成培訓後兩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

由課程提供者發出有關其全面遵守此項培訓規定的證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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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公司須於每次完成上文第(1)及(2)段所述的每項指令後兩星期內刊發公告，確

認已全面遵守有關指令。該公司須向上市科提交有關公告的擬稿供其給予意

見，並僅可在上市科確認再無其他意見後刊發公告。根據本規定刊發的最後一

份公告須確認已履行上文第(1)及(2)段所述全部指令。 
 
謹此說明，聯交所確認上述譴責僅適用於該公司、郭先生及蔣先生，而不涉及該公司

董事會其他過往或現任董事。 
 
 
 
2010 年 12 月 20 日 
 
 


